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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入表之我见

2023 年 8 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的暂行

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明确了数

据资源在满足资产确认的条件下，可以确认为资产。该文件颁布后，社

会上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声音，大都是一片利好，认为数据资源终于可以

入表了。但是从企业会计准则的角度，从来没有认为数据资源不可以入

表，并且在暂行规定颁布之前，已经有诸多数据资源入表的具体案例。

数据资源是否可以入表？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会计上资产的定义以及满

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一、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资产的定义以及确认条件

资产的定义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所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

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确认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是该资源的成本或者

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企业拥有的任何资源只有在满足会计上关于资产

的定义和确认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入表体现为资产，否则即使存在支出

成本，也只能作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所谓数据资源入表，其实质上就是数据资源价值的资本化，在会计

上反映为资产。

二、数据的定义及其实质

根据《数据安全法》第三条的规定，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准确来说，数据的实质是所有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一种记录。

这种记录的有用性在于经济活动，而记录只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将这

种记录进行所谓的数据清洗、加工等形成新的数据，也是对经济活动的

再组合。不过因为数据的表现形式，将这种组合变得更为及时，更为容

易。这种记录、清洗、加工后的数据，可能会适合于某种特定的需求，

因而变得具有价值。当然这种价值应该进一步区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

值。如自动驾驶，需要适时采集路况信息数据，这种数据对于正在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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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来说，具有重要价值 ；对

于特定内容，其历史路况信息数

据亦具有利用价值。

三、数据资源入表应满足会计

信息质量的要求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于会计信息质量有 8 项要求，

其中数据资源入表更应该侧重满

足谨慎性原则，即不能高估资产

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不能将不符合资产定义及其确

认条件的数据资源成本支出予以

资本化。

四、数据资源入表的形式

数据资源存在着多种特征，

如无形性、权属的复杂性、时效

性、依附性、非标准性、非均质

化、可复制性、非竞争性与弱排

他性等。依据其固有特征和企业

对于数据资源的不同用途，数据

资源入表具象表现形式可以形成

“无形资产”和“存货”。

1、数据资源具象为存货

存货是企业储备的拟可以

一次性出售的资产，因而数据资

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形态

资产，表现为“存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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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在特定条件

下，数据资源入表才可以表现为

“存货”的状态。因为数据资源

是可以复制和备份的，并且这种

复制备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例

如，某地质勘探企业，接受委托

对某特定区域的特定矿产进行勘

探，勘探结果的具象表现形式为

数据，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同

时勘探结果只能供委托方使用，

除委托方外，第三方并非利益攸

关人，勘探结果对于第三方基本

无价值。勘探结论数据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只能转让给委托方，因

而对于勘探企业，其在资产的项

目应该列示为“存货”。

2、数据资源具象为无形资产

按照数据资源的形态，其入

表具象表现为“无形资产”时，

除满足资产的基本定义和两个确认条件外，还需要满足可辨认性标准，

即满足下列两项之一。一是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

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

或者交换 ；二是源自合同性权利或者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

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数据资源入表都可表现为

“无形资产”的状态。

取得数据资源的初始确认和计量。外购方式取得的数据资源，在满

足无形资产确认的条件下，其成本应该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

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假如购买的数据资

源需要再加工后才可使用，其加工成本也应该记入无形资产的价值。例

如，购买遥测卫星遥测数据，需要进行遥感解译后才可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则遥感解译的支出应该记入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自行研究开发

的项目，则应该按照《无形资产》准则的要求，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

段，只有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方才可以记入无形资产，其研究阶段的支

出全部作为费用记入当期损益。

数据资源的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

无形资产》的规定，其后续计量可以按照预期寿命进行摊销，如无法预

测其使用年限，则不应摊销，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应该对于其价值进

行复核，如存在减值，则应计提减值准备。在出售该资产时，则应该将

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当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也应

该将其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五、费用化数据资源的利用

未能入表的数据资源，是指未能符合会计上资产的定义以及满足资

产确认条件的数据资源，企业为其发生的相关支出已经计入当期损益。

若该等数据存在市场，即该等数据可以在特定时间变现，则企业应该

在变现时确认为收入。若该等数据还存在抵押等价值，则企业应该在

确权、评估等基础上，充分利用其价值，但不得以其存在价值为由而

调整账务。

总之，《暂行规定》的实施，绝不是数据入表的盛宴，而是对于数

据资源入表的严谨再规定。


